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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张家港农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本行自主变更会计政策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日期及变更原因 

为了更加客观、完整的反映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行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本行实际情况对现行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1）对贴现业务 

变更前：以前年度按照票面金额在贷款及垫款中列报，未实现收益部分计入

递延收益； 

变更后：调整为按照净额在贷款及垫款中列报。 

（2）应收款项类投资的减值计提政策 

变更前：2017 年度按照省联社相关文件，对信用债、资管计划、信托、非

保本理财等投资按不低于 1.5%的比例计提减值准备全部计入应收款项类投资；     

变更后：在 2018 年度调整为应归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部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为应归属于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部分。 

（3）在建工程 

变更前：以前年度合并在固定资产中列报； 

变更后：调整为单独列报。 



（4）转贴现利息收支 

变更前：以前年度按照全额在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中列报； 

变更后：调整为按照净额在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中列报。 

本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上述变更事项。 

 

（二）本行根据国家财政部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日期及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修订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对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行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关于列报的相关规定，采用修订后的金融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2、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 

“存放同业款项”、“拆出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和垫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款项”、“拆入资金”、“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吸收存款”和“应付债券”项目

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在“应收利息”项目或“应付利息”项目中列示。 

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项目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项目体现在现金流量表投资活动现金流项目中“投资支付的现金”、“收回投资所

收到的现金”项目中列示。 

金融资产的列示项目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项目、“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项目和其他金融资产项目；金融负债的列示项目包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项目和其他金融负债项目。 

（2）、变更后 

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并反映在“存放同业款项”、“拆出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和垫

款”、“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存放款项”、“拆入资金”、“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吸收存款”和“应付债券”

中，不单独列示“应收利息”项目或“应付利息”项目。“应收利息”科目和“应

付利息”科目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

收到或尚未支付的利息，在“其他资产”或“其他负债”项目中列示。 

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项目中增加“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项目，反映企业因买卖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所支付与收到的经营

活动净现金流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项目更新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项目列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额金融投资”项目更新为“债权投资”

项目列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项目中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更新为“其他债权投

资”项目列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投资”项目

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更新为“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项目列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项目更新为“交易性金融负债”项目列示。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影响 

（一）本行自主变更会计政策具体影响如下： 

本行对上述事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已按照追溯调整法重新表述，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资产： 

贷款及垫款 47,492,002,297.95 47,448,253,760.92 -43,748,537.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427,728,500.85  26,344,528,500.85 -83,200,000.00 

应收款项类投资     7,951,745,183.69  8,034,945,183.69 83,200,000.00 

固定资产 625,640,743.49 625,617,035.49 -23,708.00 

在建工程 - 23,708.00 23,708.00 

负债： 

递延收益 43,748,537.03 - -43,748,537.03 

损益： 

利息收入     4,194,577,156.10     4,060,448,997.96     -134,128,158.14  



利息支出     2,069,939,391.86     1,935,811,233.72     -134,128,158.1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末资产的影响为-0.04%，对负债的影响为-0.05%，

对所有者权益无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 

（二）本行根据国家财政部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具体影响如下： 

1、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36 号）的规定，本行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会计年度起启用修订

后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本行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据。 

2、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项目列示变更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 年一季度 

变更前 变更后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5,025,056,493.92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53,382,721,397.56  

投资支付的现金 58,407,777,891.48  

3、金融资产及负债列示名称变更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前 变更后 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5,765,083,169.4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 债权投资 13,646,782,361.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20,421,424,562.9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60,502,604.4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168,177,216.44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本行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本行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

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及

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5 日 


